龙卡信用卡邮购分期付款约定条款

1
申请
1.1
订购人申请使用本人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商品。

1.2
订购人仔细阅读并同意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约定条款（以下简称“条款”），通过传真、电话、邮寄、互联网等方式申请分期（月）付款购买合作商户指定商品。

1.3
本条款所指的龙卡信用卡是指由中国建设银行发行的各类龙卡双币种信用卡及龙卡人民币信用卡主卡（龙卡商务卡除外）。

1.4
特别声明：订购人所购商品均由销售商提供，销售商承担所有与商品及商品销售有关的责任；中国建设银行仅提供分期付款业务，与销售商之间无代理、经销、担保等关系。

1.5分期交易成功后，交易金额将全额占用信用额度；分期总额不超过永久信用额度且一般不超过人民币5万元。
2
购买及分期付款

2.1
通过传真、电话、邮寄、互联网等方式申请分期付款购买合作商户指定商品，代表了订购人向销售商发出了购买订购商品的申请以及向中国建设银行发出了请求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付款的申请，同时也代表了订购人已仔细阅读并接受本条款。

2.2
中国建设银行有权依据其内部业务规定及商业判断独立决定是否同意订购申请所申请事项。中国建设银行及销售商将在接到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订购人的审核和商品送货工作（遇公共节假日自动顺延）。如果订购人在15个工作日内未收到销售商的送货电话通知，订购申请自动失效，中国建设银行不另行通知。

2.3
订购申请经中国建设银行审核批准后，中国建设银行将通知销售商送货，并根据订购申请向销售商垫付订购商品的全部款项，形成订购人对中国建设银行的债务，各期债务的期间以中国建设银行审核同意的分期付款期间为准。

2.4
中国建设银行将于销售商送达订购人所购买的商品次日起，在订购人龙卡信用卡账户上分期（月）记收扣除所购商品的价款，并由订购人承担还款责任。订购人承诺按龙卡信用卡对账单所显示金额按期归还上述欠款。

2.5
若订购人的信用程度降低（建设银行拥有“信用程度降低”的自主判断权利）、债务不履行或订购人主动要求停卡或其他原因被停卡时，无须经中国建设银行特别告知，订购人的分期付款债务应于发生上述事项之时视为全部到期，订购人应当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款项及相应利息、滞纳金。

2.6
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仅作为邮购分期商品支付工具。有关商品的买卖、价格、商品质量、送货、退换货及售后服务等事宜均由销售商负责。订购人对商品内容有任何疑问与销售商洽谈。若订购人与销售商之间就商品的买卖、价格、商品质量、送货、退货、换货、运费、及售后服务或其他相关事宜发生争议，订购人与销售商协商处理。在争议处理过程中，订购人仍应继续按上述第2.4款之规定偿还所欠分期付款债务。前述争议不影响中国建设银行对订购人所欠分期付款债务的追偿权。

2.7
销售商同意的订购人退货，销售商会直接将所退款项划至中国建设银行指定帐户，然后由中国建设银行付至订购人龙卡信用卡账户，用以偿还所欠分期付款债务。

3
送货、签收及其他

3.1
中国建设银行审核批准订购申请后，销售商将订购人所购买的商品运送到订购人填写的指定收货地址。

3.2
为确保商品的正确发送及保障订购人利益，收货人应当为订购人本人。订购人在收货时需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经货运人员核实后，交付商品并请订购人在签收单上签字及登记身份证号码，订购人在签收单上签字登记后即视为商品送达完成。

3.3
商品的配送城市视销售商的物流配送能力而定，详细情况以中国建设银行公布为准。

3.4
销售商处理订购商品的质量问题和售后服务，订购人可通过订购商品的说明书、发票、保修卡等相关资料向销售商咨询。

其他未尽事宜，依据《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章程》、《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领卡协议》办理。
